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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赣江新区自然资源局，九江市应急管理局：

《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第42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年6月12日

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以下简称“隐患点”）动态管理，规范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等工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等工作。

第三条　使用“江西省地质环境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对全省隐患点进行动态管理，隐患点的新增、变更、核销工作使用平台申报、审核。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负责平台的维护。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隐患点是指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

隐患点动态管理是指在平台中进行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的工作。

隐患点新增是指将未纳入平台内的隐患点纳入平台管理的过程。

隐患点变更是指已纳入平台管理的隐患点的形态特征、承灾体、地质环境条件、管理措施、潜在威胁等发生变化后，更新隐患点相关信息的过程。

隐患点核销是指已纳入平台管理的隐患点险情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撤销原划定的危险区，将原隐患点从隐患点数据库核减、调整至隐患点历史数据库管理的过程。

第五条　隐患点动态管理坚持“县级负责、依规申报、专业调查、部门审核”的原则。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责任单位负责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申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本辖区内新增、变更、核销隐患点的调查工作；受委托调查的专业技术单位（指具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资质的单位，下同）对新增、变更、核销隐患点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论负责；县级以上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的审核。

第二章　隐患点新增
第七条　对新发现的隐患点及新发生的地质灾害点应及时纳入平台管理。
第八条　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程序：

（一）速报。根据地质灾害速报制度，填写地质灾害速报表，在省自然资源厅确认速报信息后，平台系统自动完成隐患点新增。

（二）应急调查。根据应急调查情况，补充隐患点相关数据，上传应急调查报告。

（三）核查。对隐患点数据存在疑问、异议或需进一步复核的，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可组织专家组对中型及以上新增隐患点进行实地核查。
第九条　巡查、排查发现的隐患点新增程序：

（一）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责任单位在巡查、排查发现隐患点后，应向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提出隐患点新增申请，提交《隐患点新增申报表》（附件1）。
（二）调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对申报新增的隐患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专业技术单位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对每个隐患点编制新增隐患点调查报告（附件2）和新增隐患点调查表（附件3），提出防范措施建议。

（三）审核。县级以上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对新增隐患点材料进行审核。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威胁人数30人以下的小型隐患点；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威胁人数30人以上（含30人）的小型隐患点的审核；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中型及以上隐患点。

平台自动将通过审核的隐患点添加至隐患点数据库中。

（四）核查。对隐患点数据存在疑问、异议或需进一步复核的，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可组织专家组对中型及以上新增隐患点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条　地质灾害调查发现的隐患点新增程序：

地质灾害调查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项目通过野外验收后及时将新增隐患点数据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由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将新增隐患点录入平台隐患点数据库中。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任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做好新增隐患点的管理工作，安排群测群防人员对隐患点进行监测，编制并发放“两卡一表”，设置警示标识。

第三章　隐患点变更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隐患点，应申报变更：

（一）地质环境条件发生明显变化的，如隐患体规模变化，稳定状态变化，威胁范围变化等。

（二）承灾体发生变化的，如受威胁范围内有人口变化、受威胁范围内建筑、工程设施变化等。

隐患点群测群防信息变更不需要提交申请变更材料，在平台中依程序修改、审核即可。

第十三条　隐患点变更程序：

（一）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责任单位向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提出变更隐患点申请，提交《隐患点变更申报表》（附件1）及相关附件。

（二）调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对申报变更的隐患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仅受威胁范围内人口有迁入、迁出变化的隐患点，不需要组织专业技术单位调查核实。

专业技术单位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对每个调查核实的隐患点编制变更隐患点调查报告（附件2）和变更隐患点调查表（附件3），提出防范措施建议。

（三）审核。县级以上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对变更隐患点材料进行审核。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威胁人数30人以下的及威胁公路、铁路、厂房等其他工程设施的小型隐患点；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威胁人数30人以上（含30人）的小型隐患点的审核；省自然资源厅负责审核中型及以上隐患点。

平台自动变更通过审核的隐患点数据。

（四）核查。省自然资源厅、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收到变更材料后，可派出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或委托有关专业技术单位对隐患点进行实地核查。

第四章　隐患点核销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隐患点，可以申报核销。
（一）已实施避让搬迁，危险区内房屋已全部拆除且无其他直接威胁对象的。

（二）实施治理工程，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或已完成应急治理交工验收，彻底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

（三）实施简易治理，达到排危除险效果，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

（四）因地质环境条件改变或其他工程措施，隐患体已稳定的、隐患体已清除的或无直接威胁对象的。

（五）符合核销的其它情形。

第十五条　隐患点核销程序：
（一）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责任单位应向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提出隐患点核销申请，提交《隐患点核销申报表》（附件4）及相关材料。

（二）调查。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对申报核销的隐患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符合第十四条（一）（二）款且相关资料齐全的隐患点，可不组织现场调查核实。

专业技术单位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对每个现场核实的隐患点编制核销隐患点调查报告（附件5）和核销隐患点调查情况表（附件6），提出是否可以核销结论，及下一步需采取的主要防范措施建议。

（三）审核。县级以上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对隐患点核销材料进行审核。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威胁人数30人以下的及威胁公路、铁路、厂房等其他工程设施的小型隐患点审核；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威胁人数30人以上（含30人）的小型隐患点的审核；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中型及以上隐患点的审核。

（四）核查。省自然资源厅、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收到核销材料后，设区市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型及以上隐患点进行实地核查；符合第十四条（一）（二）款且相关资料齐全的隐患点，可不进行实地核查。视情况，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可派出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或委托有关专业技术单位对核销的中型及以上隐患点进行实地核查。

（五）公告。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应在原划定的危险区，对审核同意核销的隐患点予以公告，撤销原划定的危险区。公告时间为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根据公告结果，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附件7）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任单位和有关部门。公告结束后，平台自动将隐患点从隐患点数据库核减、调整至隐患点历史数据库。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任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做好已核销隐患点的后续安全监管，及时调整管控范围、警示标识牌、监测要求，做好治理工程竣工后的管理和维护等工作。对不同意核销的隐患点，应按原措施进行监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对在隐患点动态管理中失职、渎职、弄虚作假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第十八条　除突发地质灾害外，隐患点新增、更变、核销工作原则上每月底申报一次。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新增（变更）隐患点申报表

2．新增（变更）隐患点调查报告参考提纲

3．新增（变更）隐患点调查表

4．核销隐患点申报表

5．核销隐患点调查报告参考提纲

6．核销隐患点调查表

7．隐患点核销通知书（样式）

8．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新增、变更、核销流程图

附件1

新增（变更）隐患点申报表

	隐患点名称
	
	统一编号
	

	位  置
	     市     县（市、区）     乡（镇、街办）       村       组
	经度
	

	
	
	纬度
	

	发生（发现）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类型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    (地裂缝

	威胁对象
	    户    人      万元
	规模
	m3(或m2)

	威胁对象特征
	具体描述的受威胁的财产（如公路、房屋、农作物等）、人口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        (变更

	基本信息
	（新增点基本信息/变更内容）

	相关材料
	1．威胁人口变化证明（村、居委会或责任单位盖章）；

2．现场照片；

3．其它。

（上传照片或扫描件）

	申报单位

意    见
	签 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新增（变更）隐患点调查报告参考提纲

一、调查基本情况

简述灾害信息来源，调查组织及工作情况。

二、隐患点基本情况（变更情况）

地质灾害的地理位置及坐标，灾害类型、规模，灾害体特征、发生或发现过程、灾害损失与潜在危害等。

三、地质环境条件

灾害发生地的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

四、灾害成因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

分析灾害形成和发生原因，评价其稳定性，预测灾害变化和发展趋势，并进行潜在危害程度评估。

五、防治措施与对策建议

六、附图与附件

地质灾害位置及形成条件的大比例尺平面、剖面图，地质灾害全貌和主要特征的现场照片。

附件3

新增（变更）隐患点调查表

	隐患点名称
	
	统一编号
	

	隐患类型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  (地裂缝

	位  置
	      市    县（市、区）    乡（镇、街办）    村    组

	发生（发现）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经度
	

	
	
	纬度
	

	受灾对象
	
	受灾人口
	

	直接经济损失
	
	灾害规模
	m3(或m2)

	威胁财产
	万元
	威胁人数
	户    人

	威胁对象特征
	描述的受威胁的财产（如公路、房屋、农作物等）、人口情况

	隐患规模
	m3(或m2)
	隐患体长
	m

	隐患体宽
	m
	隐患体厚
	m

	隐患体坡度
	m
	自然斜坡高度
	m

	人工切坡高度
	m
	自然斜坡坡度
	°

	人工切坡宽度
	m
	人工切坡坡度
	°

	引发因素
	(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
	稳定性
	

	防治建议
	(避让搬迁  (工程治理  (排危除险    (监测

	村级责任人
	
	村级责任人手机
	

	监测员
	
	监测员手机
	

	地质环境条件
	

	成因分析
	

	稳定性分析
	

	（变更内容）调查结论
	

	防治措施与对策建议
	

	照  片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人：      审核人：      调查单位：（盖章）
附件4

隐患点核销申报表

	隐患点名称
	
	统一编号
	

	位  置
	     市     县（市、区）     乡（镇、街办）       村       组
	经度
	

	
	
	纬度
	

	发生（发现）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类型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    (地裂缝

	原威胁对象
	    户    人       万元
	规模
	m3(或m2)

	符合核销

条件
	(自行避让搬迁      (政府组织避让搬迁     (自行治理

(简易治理          (工程治理             (排危除险

(地质环境条件改变  (无直接威胁对象       (其它

	核销说明
	

	资料清单
	①搬迁时间，搬迁户数，搬迁人数，房屋现状（全部拆除、部分拆除、未拆），组织搬迁单位，搬迁避让方案，竣工报告。

②治理方法（削方减载，坡面防护，反压坡脚，支挡，锚固，灌浆，裂缝填埋，地表排水，地下排水，植树种草，坡改梯，水改旱等选择一种或多种）。

③竣工时间，立项报告，立项批复，勘查报告，治理设计，施工方案，监理总结报告，监测报告，交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

④应急排险方案，应急排险工程总结。

⑤调查报告，应急调查报告，专业监测资料。

⑥现场照片。

⑦其他（具体说明）。

（上传照片或扫描件）

	申报单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核销隐患点调查报告参考提纲

一、调查基本情况

二、隐患点基本情况

包括发生时间，类型、规模等特征，历史变化情况，威胁对象等。

三、地质环境条件及变化情况

四、按核销条件编写

对符合多项条件核销的隐患点，应分类说明相关情况。

（一）搬迁避让类。

搬迁避让工作概况：包括安置方式，投入资金，搬迁户数和人数，搬迁时间，搬迁后土地利用状况，其他威胁对象情况等。

（二）治理类。

治理概况：组织实施单位，应急治理方案编制单位，完工情况；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治理工程概况，治理资金，施工和竣工时间；质量监控，工程质量及验收情况；监测和工程维护情况等。

（三）地质环境条件改变类（其它类）。

调查监测情况：包括调查、勘查、监测或群测群防情况。

（四）其它类。

有关情况说明。

五、隐患点稳定性分析

六、结论及建议

附件6

核销隐患点调查表
	隐患点名称
	
	统一编号
	

	隐患类型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降  (地裂缝

	位  置
	      市    县（市、区）    乡（镇、街办）    村    组

	发生（发现）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经度
	

	
	
	纬度
	

	原威胁对象
	    户    人       万元
	隐患规模
	m3(或m2)

	核销条件
	(自行避让搬迁      (政府组织避让搬迁     (自行治理

(简易治理          (工程治理             (排危除险

(地质环境条件改变  (无直接威胁对象       (其它

	地质环境条件
	

	核销依据
	

	稳定性分析
	

	调查结论
	

	下步措施

建    议
	

	照  片
	

	填写说明
	下步措施建议栏，主要填写调整管控范围、警示标识牌、监测要求，做好后继的管理和维护等工作。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人：      审核人：      调查单位：（盖章）
附件7

隐患点核销通知书（样式）

乡镇（街道）或责任单位：

经审核，同意核销隐患点。请按下列要求做好核销后的安全监管工作：

调整管控范围、警示标识牌、监测要求，做好治理工程竣工后的管理和维护等工作。

县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盖章）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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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省直有关单位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年6月12日印发

省直有关单位名单
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管理厅、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省电力公司、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省核工业地质局、江西有色地质勘查局、省煤田地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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